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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本表以水厂（供水工程）为单元填报，以2020年规划预期供水格局为基准。其中，城市水厂经纬度、位置等信息不录入该表格。
          1、第1列“水厂（供水工程）名称”：无名称的则统一名称为“水厂所在行政村（或自然村）名称+供水工程”，如有自然村有多个工程，则名称中标注1、2等序号区别。
          2、第2列“水厂（供水工程）类型”：填城市水厂、乡镇水厂、联村供水工程、单村供水工程、分散供水；其中，“分散工程”仅填28～32列的人口信息。
          3、第5列“水厂（供水工程）位置”：城市水厂填到街道，乡镇水厂填到门牌号，乡镇及以下水厂（供水工程）填到所在行政村。
          4、第7列“取水许可证”：填有、无。
          5、第8列“净化设施”：填常规处理（混凝、沉淀、过滤、消毒构筑物），一体化设备（常规处理一体化设备），深度处理设备（膜处理、生物处理等），简易处理设施（简易格栅、沉淀池等），无。
          6、第9列“净水设施是否正常使用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7、第10列“消毒设备”：填液氯、次氯酸钠、二氧化氯、氯胺、臭氧、紫外线、其他，无。
          8、第11列“消毒设备鞥能否正常使用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9、第12列“水质检测情况”：填自检、送检、无。
          10、第13列主水源地“名称”：如无名称则以所在行政村（或自然村）+溪（湖、泉）命名。
          11、第15、26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类型”：包括水库、山塘、河流、溪沟、湖泊、地下水、其他，选择一种主要类型。
          12、第19、30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水质”：填Ⅰ类、Ⅱ类、Ⅲ类、Ⅳ类、Ⅴ类、劣Ⅴ类。
          13、第20、31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划定保护区（范围）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14、第21、32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标识标牌”：填有、无。
          15、第22、33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是否设立界标标志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16、第23、35列主水源地、备用水源地“是否制作矢量边界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17、第24列备用水源地“名称”：命名方法同第13列；如无备用水源则20～27列无需填报。
          18、第37列“自然村”：如自然村有2处及以上工程，则在自然村加序号与户数，“XX村1（xx户）”；如分散供水，则说明自来水或人工取水。
          19、第38、39列“户籍人口”“常住人口”：按2017年统计年鉴发布人口。
          20、第44、45列“是否列入省级3年行动计划”“是否列入县级3年行动计划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21、第47列“实施年度”：填2018、2019、2020.
          22、第47～51列“运行管理单位”：指工程的直接运行管理单位。
          23、第48列“单位性质”：填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私营企业、个人。
          24、第52～56列“统管单位”：指县级统一负责管理县域内所有农村供水工程的单位。城市水厂可不填。
          25、第53列“单位性质”：填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私营企业。
          26、第57列“行业主管部门”：填水利、建设、城管等。
          27、第64列“是否存在二次供水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28、第65列“供水水箱清理频次/月”：按平均每月清洗水箱（水池）的次数填写数字。
          29、第66列“水质检测频次/月”：按平均每月末梢水检测次数填写数字。
          30、第70~73列水厂卫生许可“水厂是否有卫生许可证”“涉水产品是否具有有效许可批件”“供管水人员是否有健康证”“供管水人员是否进行卫生知识培训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31、第74列“是否制定突发应急预案”：填是、否。
          32、第75列“厂区出入管理”：按厂区是否有对出入状况进行管理，填有、无。
          33、第1～12列、35～63列建设、水利部门牵头负责；第13～34列环保、水利部门牵头负责；第64～75列卫计牵头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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